
师德师风工作提示  
(2025 年第 7 号) 

党委教师工作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 9 月 30 日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各院级党委(直属党支部)： 

国庆中秋“双节”将至，为了让全校教师度过一个安静祥和

的假期，现就有关工作提示如下。 

1.做好教师思想引导。学校人事处（党委教师工作部、高层

次人才工作办公室）官网“师德师风——学习材料”栏目中新设

了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”模块，请

引导教师关注学习。同步做好各类安全教育，引导教师增强安全

意识，做到安全出行，抵制酒驾醉驾，防范网诈，做到文明用网，

传递正能量，抵制各类网络不良信息，在公众场合谨言慎行，遵

守公序良俗，树立良好教师风范。 

2.开展师德师风隐患排查。畅通问题线索、意见建议反映渠

道，引导教师依法依规反映情况。放假前进行一次梳理排查，发

现可能存在的苗头性、倾向性风险隐患（线索），及时做好意见收

集、信息沟通、政策解读、帮扶化解、反馈上报工作，避免一般

事务性问题演化成师德师风问题，坚决杜绝引发舆情事件。 

3.持续做好高校领域突出问题（师德师风领域）系统整治工

作。做好教师职业行为准则教育，引导教师廉洁过节，反对铺张

浪费等不良习气，自觉遵守“六条禁令”“红七条”规定。关心关

怀教职工生活，不安排不必要的事务性工作，让教师过一个安心、

轻松、快乐的双节。 

(此件不予公开) 



附件 1 

严禁教师违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等行为的规定（摘录） 

（教监〔2014〕4 号） 

(俗称“六条禁令”) 

  一、严禁以任何方式索要或接受学生及家长赠送的礼品礼金、

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等财物。 

  二、严禁参加由学生及家长安排的可能影响考试、考核评价

的宴请。 

  三、严禁参加由学生及家长安排支付费用的旅游、健身休闲

等娱乐活动。 

  四、严禁让学生及家长支付或报销应由教师个人或亲属承担

的费用。 

  五、严禁通过向学生推销图书、报刊、生活用品、社会保险

等商业服务获取回扣。 

  六、严禁利用职务之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其他行为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附件 2 

教育部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(摘录) 

(教师〔2014〕10 号) 

(俗称“红七条”) 

高校教师不得有下列情形： 

损害国家利益，损害学生和学校合法权益的行为; 

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有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行; 

在科研工作中弄虚作假、抄袭剽窃、篡改侵吞他人学术成果、

违规使用科研经费以及滥用学术资源和学术影响; 

影响正常教育教学工作的兼职兼薪行为; 

在招生、考试、学生推优、保研等工作中徇私舞弊; 

索要或收受学生及家长的礼品、礼金、有价证券、支付凭证

等财物; 

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;其他违反高校

教师职业道德的行为。 

 


